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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迷你電單車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2號98/2008。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名稱、會址及宗旨）

（一）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迷你電

單車會。

（二）本會會址設於地址：澳門果

欄街46號B地下。經理事會決議，會址可

遷往任何地方。

本會屬非牟利組織，宗旨為：

（三）致力推廣，促進及發展本澳

有關電單車活動；

（四）加強迷你電單車愛好者之間

的聯繫、溝通。

（五）推廣安全駕駛意識，遵守道

路法典。

（六）推廣電單車運動，包括社區

推廣活動、個人技術訓練，專業技術研

究交流及提高駕駛技術等。

第二條

（設立期限）

本會為永久性之社團，從註冊成立

之日起開始運作。

第二章

會員、會員之權利和義務

第三條

（會員資格）

（一）凡本澳之合法居民，只要認

同本會宗旨及遵守本會章程者，均可申

請為會員；

（二）申請者，須填寫會員申請表

並附上相片資料，經理事會審核批准後

成為會員。

第四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均享有法定之權利如：

（一）出席會員大會會議，並對本

會的各項事宜行使相應的表決權；

（二）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

動，但必須遵守有關之規章及規例；

（三）就本會會務及活動作出查

詢，批評及建議；

（四）退會權。

第五條

（會員義務）

（一）維持及宣揚本會宗旨，積極

參與及發展會務。

（二）嚴格遵守會員大會的決議、

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理事會之決定。

（三）參加本會召開之會員大會，

不作損害本會聲譽的行動。

（四）按時繳交由會員大會所訂之

會費。

第六條

（會員資格、權利的中止和喪失）

（一）會員若欠交會費達一年以

上，會員資格將自動被中止。

（二）會員如被法院裁定觸犯嚴重

之刑事罪行，經會員大會決議，得廢止

其所擔任之一切職務及取消其會籍。

（三）會員須於每年一月份或指定

期間內繳納會費，否則本會有權暫時禁

止其行使會員之任何權利。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

（本會組織）

（一）本會之組織為：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二）上述b）、c）人員之職務不

得同時兼任，每屆之任期為兩年，於會

員大會中由具有投票權之會員中選出，

並可以連選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由全體會員所組成。

（二）會員大會由主席團負責，其

成員三至五人（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其中設有一位大會主席，一位副主席及

一位秘書，任期均為三年，得連選連

任。

（三）會員大會的權限為：

a）修改本會章程；

b）選舉及罷免組織機關之成員；

c）通過本會的年度預算及建議的追

加預算；

d）審議及討論理事會的工作報告，

以及表決理事會所呈交的帳目報告；

e）根據法律、本章程或內部規章所

賦予的權限，對其他事宜作決議。

第九條

（會員大會會議）

（一）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

會議；應不少於二分之一的會員以書面

要求，得召開特別會議。

（二）修改本會章程或解散本會之

決議，須獲出席會員的五分之四贊同票

方有效。

第十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的管理及執行

機關，其成員為五至十五人（總人數必

須是單數）。

（二）其中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一名、秘書長一名、財政人員兩名及

其餘為理事。

（三）經理事會決議通過，得對任何

作出違反本章程、內部規章、作出任何損

害本會聲譽或利益行為或欠繳會費超過一

年的會員科處開除會籍的紀律處分。

liza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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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理事會會議）

（一）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平

常會議；理事長認為有必要時，得召開

特別會議。

第十二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三人組成，設監事

長一名及監事兩名。

（二）監事會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負

責監察本會之管理、運作及理事會的工

作，對理事會負責的會務提交意見書。

（三）監事會不可以本會名義對外

發言。

第十三條

（經費）

本會經費來自會費、管理本會資產

所衍生的收益、推行會務所得收入、團

體或個人贊助及捐贈、政府資助以及其

他合法收入。

第十四條

（會章及會徽）

本會之會名；會章及會徽（見附

件）經已按澳門法律規定註冊，受法律

保障，任何個人或組織團體在未經許可

或授權情況不得使用，否則，本會有權

追究有關之法律責任。

澳門迷你電單車會

附件

（會章）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於第一公

證署

代公證員 阮偉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6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幻羽同人文化交流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

的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

存檔文件內，檔案組2號101/2008。

澳門幻羽同人文化交流協會

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定名為Macao Illusion Feather 
Doujin Culture Exchange Association，

中文名稱為澳門幻羽同人文化交流協

會。

第二條——宗旨

向社會各界推廣同人文化，為來自

不同地區的同人作者建立一個交流平

台。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定為澳門提督馬路64號中

星商業中心S/L CV。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入會

凡願遵守本會會章者，均可填表申

請入會。

第五條——權利

（1）出席會員大會；

（2）有選舉權及被選權；

（3）可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4）對會務有批評及建議；

（5）使用本會提供的設施及享受本

會提供之福利。

第六條——義務

（1）必須遵守會章；

（2）遵守會員大會通過之決議；

（3）不得作任何有損本會聲譽及利

益之行動。

第七條——退會

（1）會員於繳費期三個月後仍無故

欠交會費，將被自動取消會籍；

（2）如有違反會章者，經理事會通

過，得取消其會員資格；

（3）中途退會者概不發還任何已繳

交款項。

第三章

組織及會議

第八條——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職權組

織；

（2）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參與組

成，全面行使會員之職責。每年召開例

會一次，並在十五日前發佈載有開會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的書面通告，由

理事長召集之；

（3）制定和修改會章及通過各項決

議；

（4）會員大會選出正副會長各一

人，財務一人、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第九條——理事會

（1）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

（2）理事會會議每月召開一次，並

在八天前以掛號信形式發佈開會日期、

時間、地點及議程，由理事長召集之；

（3）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4）召集會員大會；

（5）理事會由不少於五人且總數為

單數的理事所組成，包括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二人、理事二人。每兩年改選

一次，可連選連任。

第十條——監事會

（1）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監督

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審核財政狀況和

帳目，提出改善財政狀況之建議。

（2）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監事二

人。每兩年改選一次，可連選連任，且

不可由理事會成員兼任。

第四章

財政

第十一條——財政

本會之所有財政支出及收入，均由

財務管理，各項開支須經理事會審批，

並通知各會員；本會所有財政收入源於

會員會費、社會捐款及資助。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二條——修改

本章程一經決定後，需經會員大會

超過四分三之出席人員通過方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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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解釋

本會理事會有權對本章程作出一切

解釋。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第一

公證署

代公證員 阮偉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3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3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標準體育舞蹈協會

英文名稱為“Macau Standard 
Dancesport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SDS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存

檔於本署之2008/AS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79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條——會名、會址

本會定名：澳門標準體育舞蹈協

會；

英文：Macau Standard Dancesport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MSDSA。

會址：宋玉生廣場238-286號建興龍

廣場9樓I座及J座。

第二條——宗旨

1. 推動及提高體育舞蹈的發展。

2. 聯絡各方舞蹈愛好者。

3.關注及維護體育舞蹈會員的合法權

益。

第三條——會員

不論性別、年齡、國籍，對體育舞

蹈有一定認識，有志在體育舞蹈方面發

展的本澳居民，願意遵守本會會章，經

本會理事會確認，可申請入會。

第四條——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1. 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 有享受本會之福利及參與各項培

訓、比賽等活動之權利；

3. 有向本會提出批評及建議之權利；

4 . 須按章繳納基金 $ 5 0 . 0 0 及年費

$120.00；

5 . 有遵守會章，執行會員大會及

理、監事會各項決議之義務；

6. 有介紹會員入會及協助本會會務

發展之義務。

   
第五條——組織

一、會員大會：

1. 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每年舉行

會議一次，在召集書指定時間內有超過

半數會員出席或無論出席會員數目多

少，在法定時間30分鐘後召開；應理事

會提議，亦可召開特別會議；

2.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設會

長一名及副會長一至二名；

3.會員大會之職權為通過及修改會

章，制訂會務方針，討論及決議本會之

重大事宜，選免理事會及監事會各級成

員。

二、理事會：

1 . 為本會最高會務管理及執行機

構，每月舉行會議一次，有需要時可特

別召開；

2. 由不少於三名成員組成，人數必

須為單數，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秘書

一名及財政一名，其餘為理事；

3. 第一屆理事會由會長委任，其後

換屆則以補選形式產生新一屆理事會；

4. 理事會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

5. 執行會員大會議決的事項，制訂

年度工作計劃，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活

動及財政報告。

三、監事會：

1. 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察理事

會對會員大會議決的執行，監查會計賬

目，以及就其監察活動向會員大會提交

意見書；

2. 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監事長一

名，監事二名；

3. 第一屆監事會由會長委任，其後

換屆則以補選形式產生新一屆監事會；

4. 監事會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

第六條——經費來源

1. 入會基金及會費；

2. 熱心人士捐獻或贊助及任何法律

批准的其他收入。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oito.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
ro Lo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4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4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物理醫學與康復學會

 中文簡稱為“澳理康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Academia 
da Medicina da Física e Reabilitação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A.A.M.F.R.M.”

英文名稱為“Macao Academy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英文簡稱為“M.A.P.M.R.”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存檔於本署之2008/ASS/M3檔案組內，

編號為180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宗旨是推動物理醫學與康復學專業

的發展，其運作由以下的章程規範：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 澳 門 物 理 醫 學 與 康 復

學 會 （ 以 下 簡 稱 本 會 ） ， 中 文 簡 稱

為 “ 澳 理 康 會 ” ， 本 會 葡 文 名 稱 為

“Associação de Academia da Medicina 
da Física e Reabilitação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A.A.M.F.R.M.”，英文

名稱為“Macao Academy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英文簡

稱為“M.A.P.M.R.”，本會以發展物理

醫學與康復學為主要任務，並協助政府

建立完善醫療及復康體系，提升全澳市

民健康及生活素質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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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組織，並

依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註冊登記為

合法社團。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台山

巴波沙大馬路新城巿花園第四座19樓H
座。

第二章

宗旨

第四條——本會之宗旨如下：

一、推動物理醫學與康復學專業的

發展；

二、提升本澳物理醫學與康復學臨

床服務質素及其專業技術水平：

a. 辦理康復醫學及其相關診療技術

的進修；

b. 辦理物理醫學與康復學術研究及

交流（研討會、講座）；

c. 協助本澳醫療機構設立康復治療部

門；

d. 協辦相關先進醫療儀器的展覽及

推廣；

e. 協辦新治療方法或新醫療儀器之

臨床研究；

三、維護會員的權益； 

四、協助會員辦理註冊：

a. 協助本會合資格的醫護人員辦理

執業註冊；

b. 協助合資格的康復科醫師申請同

等學歷；

五、協辦醫學相關專利申請及論文

投稿；

六、協助政府擬定、修改、推行與

康復專科醫師相關之制度及法規；

七、辦理其他事項。

第三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五條——本會會員分為兩類，分

別為專業、非專業會員，本會會員對象

為中、港、澳、台等地與醫療相關之人

士：

一、專業會員

a. 持有澳門衛生局發出之有效醫療

執照之人士或者當地合法醫療執業之人

士；

b. 掌握高療效之醫療知識或技術之

人士（需經本會評審認可）。

二、非專業會員

對物理醫學與康復學或其相關診療

技術有興趣之人士。

第六條——本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專業會員

一、發言權和表決權；

二、選舉權、被選舉權；

三、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類學術會議

及活動之權利；

四、其他依法應享之權利。

非專業會員

一、發言權；

二、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類學術活動

之權利；

三、其他依法應享之權利。

第七條——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履行本會決

議；

二、擔任本會所指派之職務，致力

發展並維護本會之聲譽；

三、按期繳納會費；

四、其他依法應盡之義務。

第八條——會員如有違反法律、本

會章程或決議之行為者，經由理事會決

議，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停權、甚

至開除會籍。非會員或已退會會員不得

以本會名義進行任何活動，否則本會保

留追究權利。

第四章

組織架構與職權

第九條——本會由會員大會、理事

會及監事會組成，本會設會長、副會長

各一名，理事會及監事會各由3名或以上

成員組成，人數均為單數，其中一人為

理事長、監事長，上述成員任期均為兩

年，可連任。本會因會務發展需要，而

邀請社會知名人士擔任名譽/榮譽會長、

顧問、導師，其任期由理事會決定，一

般任期為兩年，可連任。

第十條——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

成，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由本會會長

兼任。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

二、具有制定和修改會章，任免理

事會及監事會成員，審議理事會工作報

告和監事會財政報告等權力。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一、制訂及修改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與監事；

三、議決會務、工作計劃、經費預

算及決算；

四、決定本會其他重要事項。

第十二條——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執行大會決議事項；

二、召集會員大會及有關會議；

三、通過會員入會案。

第十三條——監事會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對重要會務及財務報告提出意

見；

三、受理會員申訴事件。

第五章

會議

第 十 四 條 —— 會 員 大 會 及 特 別 大

會，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召集，若涉及某項特殊性質事

務，需召集特別大會。

第十五條——會議需過半數據位人

出席，方可議決事宜，決議取決於出席

據位人之過半數票，每員一票，如正負

票相同，則大會主席有權多投決定性之

一票。修改章程需四分之三出席社員贊

同才可通過，解散法人需全體社員之四

分之三贊同才可通過。

第六章

財政

第十六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費及利息；

二、捐獻；

三、其他收入。

第十七條——本會解散或撤銷時，

其剩餘財產應由會員大會決定處理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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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則

第 十 八 條 —— 本 章 程 如 有 未 盡 事

宜，悉依有關之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並公佈後施行之，修改時亦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oito.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
ro Lo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87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87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士多鳥拜斯大馬路

30-A及30-B業主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Condóminos do Prédio da Avenida de 
Sidónio Pais, n.º 30-A e 30-B,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存檔於本署之2008/ASS/M3檔案組內，

編號為181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士多鳥拜斯大馬路30-A及30-B

業主會章程

第一條

會址與目標

一、名稱：本會名中文為“澳門士

多鳥拜斯大馬路30-A及30-B業主會”；

葡文為“Associação dos Condómi-
nos do Prédio da Avenida de Sidónio Pais, 
n.º 30-A e 30-B, Macau”。

二、會址：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士

多鳥拜斯大馬路30-A及30-B號。

三、宗旨：本會宗旨以聯繫各住戶

之友誼及處理該建築物各等繁瑣事情。

四、性質：本會屬非牟利團體。

第二條

全體會員大會

一、全體會員大會是業主的最高權

力機構，由所有業主組成。每年召開會

議壹次，至少十天前通知召集。

二、經五分之一的業主提議或經理

事會過半數的要求，可召開緊急會議。

三、全體會議的職能：

A、審議業主會年度報告；

B、選舉產生業主理事會和監事會；

C、決定業主會儲備基金的使用方

式；

D、修改業主會章程；

E、罷免本屆理事會和監事會。

四、舉行大會的限制：開會時，如

人數不足半數，則順延一小時舉行，屆

時不論人數多寡，會議如期舉行，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決議則以出席者之多數

通過作實。

五、會員大會設大會主席團（設主

席、副主席、秘書各一名）。

第三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9名理事組成。

二、理事會任期2年，由會員大會選

出，可連選連任。

三、由理事互選出會員大會主席

團，負責召開會議，主持會議和編寫會

議記錄，並簽署會議記錄等工作。

四、理事會之職能：

A、執行全體會員大會的決議，決議

以多數人意見通過；

B、管理業主會的事務及發表工作報

告；

C、召開全體會員大會；

D、理事會在全體大會閉會期間，代

表小業主執行大會決議及全權處理大會

一切事務；

E、於大會舉行前十天發出會議議

程；

F、於大會舉行後十五天內將會議記

錄張貼於本大廈大堂。

第四條

會員的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的權利：

A、參加全體會員大會；

B、有投票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C、參加業主會舉辦的活動；

D、行使由法律賦予的權利。

二、會員的義務：

A、出席大會的會議及於會上表決事

項；

B、遵守業主會章程和決議；

C、向業主大會及其常設執行委員提

供聯絡資料；

D、建立睦鄰互助關係。

第五條

適用範圍及效力

本大廈單位業主，可加入成為業主

會會員。

第六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3名監事組成，任期2
年，由會員大會選出，可連選連任。

二、監事會通過互選產生監事長一

名、副監事長一名、監事一名。

三、監事會的職權：

A、審核理事會的工作報告；

B、審核財政報告；

C、監察業主會的收支。

附則

一、以上未有列明之情況，概以

《民法典》有關規定為依據而處理之。

二、本章程經澳門士多鳥拜斯大馬

路30-A及30-B業主會通過時即時生效。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oito.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
ro Lo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3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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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國際表演藝術會

英文名稱為“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Association of Macau”

英文簡稱為“IPAAM”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存

檔於本署之2008/AS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78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國際表演藝術會

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Association of Macau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中文：澳門國際表演藝

術會；

英文：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Association of Macau。

英文簡稱：IPAAM 。

第二條——會址 

1. 本會會址設在澳門南灣里海天大

廈22至24號10樓J。 

2. 經會員大會批准，會址可遷至澳

門任何地方。 

第 三 條 —— 本 會 屬 於 非 牟 利 性 團

體，其宗旨是為會員提供更多製作及

演出機會和優質的藝術教育，為澳門高

等校際學院及澳門提供高質素的藝術節

目。 

第 四 條 —— 為 貫 徹 上 述 所 指 的 目

標，本會透過籌辦演出、課程、教育、

訓練、和一切與本會宗旨相關之活動，

以推動發展澳門戲劇文化藝術。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五條——會員資格： 

凡本澳愛好表演藝術者，熱心參加

和支持該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

可申請入會。透過定期甄選，再經理事

會通過，方為會員。 

第六條——會員權利： 

1. 參加會員大會，討論會務事宜；

2.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3. 參與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

4. 建議及批評。 

第七條——會員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會員

大會或理事會之決議；

2. 繳納會費；

3. 維護本會的聲譽及參與推動會務

的發展。 

第三章 

紀律 

第八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

損本會聲譽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

其會員資格。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九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構，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

書一人，任期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

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 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第五章

理事會 

第十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三年；

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增聘名譽會長、

顧問。 

第十一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

關，其職權如下： 

1. 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財務狀況。 

第六章

監事會 

第十二條——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

促理事會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

監事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三年。 

第十三條——監事會之職權為： 

1. 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工作

活動；

2. 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和賬目；

3. 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議。 

第七章 

會議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

開一次，如有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

會，而大會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

多數票方得通過；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

外。 

第十五條——理事會、監事會每三

個月召開一次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

時召開。 

第八章 

經費及內部規章 

第十六條——本會的收入來源為會

員會費及來自第四條各項工作之收入、

捐獻和其他資助等。 

第十七條——本會之收益、資產和結

餘，只能運用於推廣其宗旨之事宜上。 

第十八條——本會設內部規章，規

範領導機構轄下的各部個別組織、行政

管理及財務運作細則等事項，有關條文

由會員大會通過後公佈執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oito.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
ro Lo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5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5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輝煌動力文化演藝協會

中文簡稱為“輝煌動力”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存檔於本署之2008/ASS/M3檔案組內，

編號為182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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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輝煌動力文化演藝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第一條——名稱、性質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輝煌動力文

化演藝協會”，中文簡稱為“輝煌動

力”，是一個非牟利的文化藝術團體。

第二條——地址：

1.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墨山巷1號泉

裕花園3E。

2. 經會員大會批准，會址可遷至澳

門任何地方。

第三條——宗旨：

1.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為提高生活

文化素質及促進和諧社會，普及澳門藝

術文化和愛國愛澳精神作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願意遵守本會章

程，經本會理事會審核批准後，均可成

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1. 參加會員大會，討論會務事宜；

2. 選舉或被選舉為本會領導機構成

員；

3. 參與本會舉辦的所有活動；

4. 享用本會各項設施；

5. 對本會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的權

利。

第六條——會員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會員

大會或理事會之決議；

2. 按期繳納會費；

3. 維護本會的聲譽及參與推動會務

的發展。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本會設立下列架構成員任

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1. 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及秘書；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的組成、權限及

運作：

1. 會員大會的組成：由所有會員組

成，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設

主席一名、副主席一名、秘書一名。

2. 會員大會的權限：

一、通過、修改及解釋本會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會及監事會各

級成員；

三、定出本會工作方針；

四、審議及通過理事會提交之年度

工作，財務報告及次年度工作計劃；

五、審議及通過監事會提交之工作

報告及相關意見書。

3. 會員大會的運作：

一、會員大會每年舉行平常會議一

次，由主席主持及召開。應理事會提

議，亦可召開特別會議。

二、會員大會的決議取決於出席會

員之多數票，但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

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九條――理事會的組成及職權

1. 理事會之組成：理事長一名、副

理事長二名。

2. 理事會之職權：

一、確保執行本會章程；

二、負責會內之行政及財政工作；

三、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工作、財

務報告及次年度工作計劃；

四、執行會員大會通過之決議；

五、安排及協助會員大會會議的召

開工作。

第十條――監事會的組成及職權：

1. 監事會之組成：監事長一名，其

餘監事由雙數成員組成；

2. 監事會之職權：

一、對每年由理事會提交之年度工

作及財務報告向會員大會提交意見書；

二、監察理事會對會員大會決議的

執行；

三、監督各項會務工作的進行。

第四章

顧問

第十一條——本會得邀請知名人士

或有相關藝術成就之人士，經由理事會

提名，由會員大會以過半數票通過，擔

任本會顧問。

第五章

財政

第十二條——本會經費來自會員會

費、社會各界熱心市民與團體企業的贊

助和捐贈。

第六章

章程之通過、遺漏及修改

第十三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以

過半數票通過後生效。倘有其他遺漏，

則採用規範一般團體的法規處理。修改

本會章程必須依法由會員大會通過。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trinta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oito.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之家聯誼會

中文簡稱為“中銀之家聯誼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Confra-
ternização da Casa do Banco da China, 

Sucursal em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存

檔於本署之2008/AS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77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之家聯誼會章程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中國銀行

澳門分行之家聯誼會”（簡稱中銀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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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Confraternização da Casa do Banco da 
China, Sucursal em Macau”。

會址設在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

中國銀行大廈三樓。

第二條——本會屬非牟利團體，宗

旨是通過開展文娛康樂的聯誼活動，促

進會員之間溝通和聯繫，對外提高會員

參與社會的公民意識，加強與友好社團

的交流，增進團結和友誼，成為中銀退

休員工的大家庭。

第三條——本會之存立並無期限。

第四條——經費主要來源為會員繳

交之入會費，以及有關機構或人士之贊

助等。入會費為澳門幣100元，會費待有

需要時才酌收。

第二章

會員權利與義務

第五條——曾在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工作並已辦理退休手續的員工，贊同本

會會章，填妥入會申請表，經理事會批

准後即可成為會員。

第六條——會員有表決權、選舉及

被選舉權，有向本會提出批評及建議之

權，參與活動和享受本會福利。會員須

遵守本會章程規定，執行會議之決議，

支持本會各項活動，接受及履行被委派

之職務。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本會之領導機構：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構：

一、訂定本會工作方針；

二、制訂及修改會章；

三、審查及批准理事會之工作報告

及計劃，財務報告及預算，以及監事會

之工作報告；

四、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

會、監事會等領導機構之成員。

第九條——會員大會之組成、召集

及決議：

一、會員大會由會員大會主席團主

持，主席團設主席（會長）一人，副主

席（副會長）二人及秘書一人。

二、會員大會由會員大會主席團主

席召集，決議需出席人員半數以上通過

才有效，但法律規定需要更多票數之情

況則除外。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會議一次，

由會員大會主席團主席召集，由理事會

提出或由最少十名會員提出要求，得舉

行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第十條——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

理事九至十九人（總人數須為單數）組

成，互選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二至四

人。理事會由理事長根據需要召開。

第十一條——理事會有以下權力：

一、負責本會日常會務，執行理事

會之各項決議；

二、執行會員大會交辦之有關事

務；

三、批准入會申請，對違例會員進

行批評教育或處分；

四、對外各種活動須有本會代表參

加者，得由理事會委派之；

五、將工作報告及計劃、財務報告

及預算交會員大會審議；

六、理事長缺席時，由副理事長依

次代行理事長職務。

第 十 二 條 ——監 事 會 設 監 事 長 一

人，監事二人。每半年召開會議一次。

監事會負責監察本會會務及財務工作，

並對本會每年會務報告作出意見。

第十三條——本會有需要時可聘請

有關人士擔任顧問。

第四章

任期

第十四條——本會各領導機構成員

之任期為二年，連選可連任。特殊情況

任期可縮短或延長。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五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實行。如有未完善之處，得由會員

大會隨時修改之。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oito.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
ro Lo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9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91,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音樂教師協會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e Professores de 
Música de Macau”

英文名稱“ Macau Music Tutors 
Association”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

的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起，存放於本署之“2008年社

團及財團儲存文件檔案”第2/2008/ASS
檔案組第66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

件。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音

樂教師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rofessores 
de Música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 Macau Music Tutors 
Association”。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文第士街7AA號

文第士閣地下A舖。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之自治團

體，聯繫及團結本澳音樂教師，促進本

澳音樂教師的交流合作，提升本澳音樂

教師的專業水平；為此目的，設立「澳

門音樂教師協會」。宗旨為推廣音樂教

育文化，培養和發掘本地音樂人才，提

供會員排練培訓及演出機會，使本地音

樂教育水準得以提高。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凡本澳各大專院校、中

小學、音樂中心、琴室、琴行之音樂教

育工作者，願意遵守本會章程並經理事

會批准，均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四條——會員之權益：

1. 參與會員大會會議；

2. 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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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第五條——會員之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及會員大會之決議；

2. 協助本會發展並提高本會聲譽；

3. 繳納由理事會訂定之入會費及按

時繳交年費。

第三章

音樂顧問

第六條——本會設立下列音樂顧問職

位，其組成如下：

1. 本會可邀請具音樂造詣並對本會有

重大貢獻的人士為音樂顧問。

2. 音樂顧問需經理事會提名，交會員

大會通過。

第四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本會設立下列架構，成員

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的組成、權限及

運作：

1. 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是本會

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

副主席一名及秘書一名。

2. 會員大會的權限：

a. 通過、修改及解釋本會章程；

b. 通過理事會關於邀請音樂顧問的建

議；

c. 選舉及罷免理事會及監事會各級成

員；

d. 訂定本會工作方針；

e. 審議及通過理事會提交之年度工

作、財務報告及次年度工作計劃；

f. 審議及通過監事會提交之工作報告

及相關意見書。

3. 會員大會的運作：

a.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平常會議一次，

由主席主持及召開。應理事會提議，亦

可召開特別會議；

b. 會員大會的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

多數票，但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

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

之決議，需獲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九條 ——理事會的組成及職權：

1. 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兩

名及理事四名組成。理事長對外代表本

會；

2. 理事會之職權：

a. 確保執行本會章程；

b. 負責會內之行政及財政工作；

c. 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工作、財務報

告及次年度工作計劃；

d. 向會員大會提出關於邀請音樂顧問

的建議；

e. 執行會員大會通過之決議；

f. 安排及協助會員大會會議的召開工

作。

第十條 ——監事會的組成及職權：

1. 監事會由監事長一名及監事兩名組

成；

2. 監事會之職權：

a. 對每年由理事會提交之年度工作向

會員大會提交意見書；

b. 監察理事會對會員大會決議的執

行；

c. 監督各項會務工作的進行。

第五章

經費及財產

第十一條——本會經費來源：

1. 會員繳付的入會費及年費；

2. 接受符合本會宗旨的公私贊助及捐

贈；

3. 歷年滾存基金的利息收入；

4. 本會開展各項活動的各種收入。

第六章

補充法律

第 十 二 條 —— 本 章 程 未 有 列 明 之

處，概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處

理。

第七章

會徽

第十三條——本會採用的會徽如附

圖所示。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海島

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束承玫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6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65,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女企業家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2號102/2008。

澳門女企業家商會

修章內容

第十一條——本會得設有永遠創會

會長一名，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及

秘書一人，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主席一

人，副主席若干人及秘書一人（可兼任

理事會秘書）所組成，總數為單數。

第十三條——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及

簽署文件，對內指導會務工作，副會長

協助會長履行職務，正副會長可隨時出

席本會各類會議。

第十四條——本會設立理事會，設

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秘書若

干人，財務一人，理事若干人，總數為

單數組成。設常務理事會，為本會執行

機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策、理事會

決議事項和日常具體會務，由理事若干

人組成，但總人數必須為單數，由會長

擔任召集人，理事會視會務工作需要得

成立專項委員會協助推動工作。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第一

公證署

代公證員 阮偉堂

（是項刊登費用為 $4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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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Contrato de dezanov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oito, depositad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Arquivados a Pedido das 
Partes n.º 1/08, sob o número vinte e sete, 
deste Cartório, foi cedida uma quota na so-
ciedade civil denominada «Lowe, Bingham 
and Matthews — PricewaterhouseCoopers» 
e em chinês «Lo Peng Ham Weng Tou Wui 
Kai Si Si Mou So»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

務所), e procedeu-se à alteração dos seus 
estatutos, cuja redacção actual se anexa ao 
presente certificado.

章程

第一條——本合夥稱為“ L o w e , 
B i n g h a m  a n d  M a t t h e w s  — 
PricewaterhouseCoopers”，中文名稱

為“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第二條——住所位於澳門蘇雅利斯

博士大馬路無門號中國銀行大廈28樓C。

第三條——所營事業包括提供監察

帳目及會計核數服務，以及稅務技術顧

問服務。

第四條——其存續期為不確定。

第五條——合夥資本為十三萬澳門

元（MOP$130,000.00），已被下列股東

完全認購及以現金繳付：

——Fung Chi Wai 馮志威，在核

數師暨會計師註冊委員會的註冊編號為

397，其所擁有的股份價值為伍萬貳千澳

門元（MOP$52,000.00）；

——Tsang Cheong Wai 曾章偉，在

核數師暨會計師註冊委員會的註冊編號

為401，其所擁有的股份價值為二萬六千

澳門元（MOP$26,000.00）；

——Kenneth Patrick Chung，在核

數師暨會計師註冊委員會的註冊編號為

457，其所擁有的股份價值為二萬六千澳

門元（MOP$26,000.00）；和

——Cheung Pui Peng Grace張佩

萍，在核數師暨會計師註冊委員會的註

冊編號為507，其所擁有的股份價值為二

萬六千澳門元（MOP$26,000.00）。

第六條——公司可在總址或以外地

區召開股東大會。

第七條——在股東一致決議的情況

下，合夥可以增加其資本及接納新股

東。

第八條——在沒有全體股東的同意

下，任何股東不得將其股份或其部分售

予與合夥沒有關係的其他人士或其他股

東，亦不得對之向任何人設定負擔。

第九條——現即任命所有股東為行

政管理機關成員。

第一段

合夥受到任何一位行政管理機關成

員的簽署約束。

第二段

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在不需繳交擔保

金的情況下擔任職務，任期為不確定，

直至被大多數股東決議替換為止。

第三段

除了作為股東所收取的利潤外，行

政管理機關成員有權基於其擔任的職務

收取大多數股東所訂定的報酬。

第十條——合夥具備嚴格編寫的常

用帳目簿冊，其資產應存放於香港上海

𣾀豐銀行或其他由過半數股東決定的銀

行。

第十一條——合夥年度相應於公曆

曆年，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應提交行政管

理帳目。

第一段

每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行政管

理機關成員須製作及簽署合夥的所有資

產及負債帳目，利潤帳目及資產負債

表。

第二段

上一段所提及的文件應被寄予每一

股東，並附隨股東大會會議召集書，而

該會議最遲應在下一年的三月三十一日

前舉行。

第三段

在舉行會議前的十五天內股東可以

檢查帳目、簿冊及有關合夥的其他文

件。

第四段

帳目應被大多數股東核准或拒絕通

過。

第十二條——合夥的利潤及虧損應

按股份比例由股東享有及承擔。

第一段

透過大多數股東的決議，可以在合

夥的利潤中扣減必要的金額以便達成合

夥的目的。

第二段

所有涉及合夥的損失及費用，包括

因其成立而作出的開支，應在合夥的利

潤當中抵償及支付，並且在此協議，當

存有待抵償的損失、負擔及費用時，股

東不會獲分配利潤。

第 十 三 條 —— 所 有 沒 有 被 規 範 的

情況，均適用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及

一百八十五條的規定。

Estatutos 

Primeiro 

A sociedade será designada por «Lowe, 
Bingham and Matthews — Pricewaterhou-
seCoopers», em chinês «Lo Peng Ham 
Weng Tou Wui Kai Si Si Mou So» (羅兵咸

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Segundo 

A sua sede em Macau, na Avenida Dou-
tor Mário Soares, s/n, Bank of China Build-
ing, 28/F Unit C. 

Terceiro 

O seu objecto consiste na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de revisores de contas ou auditores 
contabilísticos e consultores fiscais ou técni-
cos. 

Quarto 

A sua duração é por tempo indetermina-
do. 

Quinto 

O capital social é de cento e trinta mil pa-
tacas inteiramente subscrito e realizado em 
dinheiro pelos sócios: 

— Fung Chi Wai 馮志威, registado na 
CRAC sob o número trezentos e noventa e 
sete, com uma quota no valor de cinquenta 
e duas mil patacas; 

— Tsang Cheong Wai 曾章偉, registado 
na CRAC sob o número quatrocentos e um, 
com uma quota no valor de vinte e seis mil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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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eth Patrick Chung, registado na 
CRAC sob o número quatrocentos e cin-
quenta e sete, com uma quota no valor de 
vinte e seis mil patacas; e

— Cheung Pui Peng Grace 張佩萍, regis-
tado na CRAC sob o número quinhentos e 
sete, com uma quota no valor de vinte e seis 
mil patacas. 

Sexto 

As assembleias gerais poderão ter lugar 
em qualquer outro país ou localidade. 

Sétimo 

A sociedade poderá aumentar o seu capi-
tal social, bem como admitir novos associa-
dos, se assim for deliberado por unanimi-
dade dos sócios. 

Oitavo 

Nenhum dos sócios poderá vender a sua 
parte social ou qualquer fracção dela a pes-
soa estranha à sociedade ou a outro sócio, 
nem tão pouco onerá-la a quem quer que 
seja, sem o assentimento de todos os outros 
sócios. 

Nono 

São, desde já, nomeados administradores 
todos os sócios. 

Parágrafo primeiro 

A sociedade obriga-se com a assinatura 
de qualquer um dos administradores. 

Parágrafo segundo 

Os administradores desempenharão as 
respectivas funções sem caução, por tempo 
indeterminado até serem substituídos por 
deliberação tomada pela maioria dos sócios. 

Parágrafo terceiro 

Os administradores, além da parte que 
nos lucros sociais lhes couber como sócios, 
terão direito, pelos trabalhos do seu cargo, 
à remuneração que for fixada pela maioria 
dos sócios. 

Décimo 

A sociedade terá todos os usuais livros de 
contabilidade rigorosamente escriturados e 
os seus valores serão depositados no Banco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
ration ou em qualquer outro que a maioria 
dos sócios determinar. 

Décimo primeiro 

O ano social será o ano civil, devendo os 
administradores prestar contas anuais da 
sua administração. 

Parágrafo primeiro 

No dia trinta e um de Dezembro de cada 
ano, serão elaborados e assinados pelos 
administradores a conta de todo o activo e 
passivo da sociedade, a conta de lucros e o 
balanço. 

Parágrafo segundo 

Os documentos referidos no parágrafo 
anterior devem ser enviados a cada um dos 
sócios, acompanhados do aviso convocató-
rio para uma reunião que se realizará em 
data não posterior a trinta e um de Março 
do ano seguinte. 

Parágrafo terceiro 

Será facultado aos sócios, durante os 
quinze dias que antecederem a data da 
reunião, o exame das contas, livros e demais 
documentos da sociedade. 

Parágrafo quarto 

As contas serão aprovadas ou rejeitadas 
pela maioria dos sócios. 

Décimo segundo 

Os lucros e perdas da sociedade serão di-
vididos pelos sócios na proporção das suas 
partes sociais. 

Parágrafo primeiro 

Por deliberação da maioria, poderão ser 
deduzidas dos lucros as quantias necessárias 
à prossecução dos fins sociais. 

Parágrafo segundo 

Todos os prejuízos e despesas da socie-
dade, incluindo as inerentes à sua constituição, 
devem ser compensadas e pagas a expensas 
dos lucros da sociedade, ficando desde já, 
convencionado que, enquanto tais prejuízos, 
encargos e despesas estiverem por compen-
sar, não haverá distribuição de lucros pelos 
sócios. 

Décimo terceiro 

Em todo o omisso, observar-se-ão as 
disposições dos artigos cento e oitenta e 
quatro e cento e oitenta e cinco do Código 
Civil.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私人公證員 沙雁期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nov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oito. — O 
Notário, Henrique Saldanh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66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667,00)



764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1 期 —— 2009 年 1 月 7 日

美國友邦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根據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第27/97/M號法令第八十六條第三款之公告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n.º 3 do artigo 86.º do Decreto-Lei n.º 27/97/M, de 30 de Junho

資產負債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Balanço em 30 de Novembro de 2007

澳門幣 
Patacas

����保險(���)有�公司 - 澳門分行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

根據一九九七年六月三十日第二十七/九七M號法命令第八十六條第三款之公告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no. 3 do artigo 86 do Decreto-Lei no. 27/97/M de 30 de Junho

資產負債表二零零七年十一月三十日

Balanço em 30 de Novembro de 2007

澳門幣

Patacas
資產 細目 小計 合計

ACTIVO Sub-subtotais Subtotais Totais

有形資產（淨值）

IMOBILIZAÇÕES CORPÓREAS (LÍQUIDAS) 11,746,726                  

財務資產

IMOBILIZAÇÕES FINANCEIRAS
債券

     Obrigações 1,198,694,117     
保單擔保借款

     Empréstimos sobre apólices 13,635,644          1,212,329,761     
擔保技術準備金資產 - 自有的

     Valores afectos às provisões técnicas - próprios
定期存款

          Depósitos a prazo 250,268,443        
有價證券

          Títulos 2,272,138,607     2,522,407,050     

　 保證金存款

　 Valores em depósito 2,048,985            2,048,985            3,736,785,796             

分保公司參與現存風險準備金/數值準備金

PARTICIPAÇÃO DOS RESSEG. NAS P.R.C./MATEMÁTICAS
直接業務

     De seguro directo 1,079,293,199             

分保公司參與賠償準備金

PARTICIPAÇÃO DOS RESSEGURADORES NAS PROVISÕES PARA SINISTROS A PAGAR
直接業務

     De seguro directo 20,292,063                  

雜項債務人

DEVEDORES GERAIS
投保人

     Segurados 9,247,596            
其他

     Outros 3,556,643,887     3,565,891,483             

應收保費

PRÉMIOS EM COBRANÇA 21,481,793                  

預付費用

DESPESAS ANTECIPADAS 25,372                         

銀行存款

DEPÓSITOS EM INSTITUIÇÕES DE CRÉDITO
活期存款

     Depósitos à ordem 65,570,467                  

現金

CAIXA 33,662                         

資產總額

Total do Activo 8,501,120,561             

會計 經理

O Contabilista, O Geren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馮綺瑩 符卓玲

Isabella Fong I Ieng Alexandra Foo Cheuk Ling

二零零八年七月九日於澳門

Macau,  9 de Julho d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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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Patacas

澳門幣

Patacas
負債，資本及盈餘 小計 合計

PASSIVO E SITUAÇÃO LÍQUIDA Subtotais Totais

負債

PASSIVO

現存風險準備金 / 數值準備金

PROV. P/RISCOS EM CURSO/PROV. MATEMÁTICAS
直接業務

     De seguro directo 2,818,925,462

賠償準備金

PROVISÕES PARA SINISTROS A PAGAR
直接業務

     De seguro directo 40,693,996

雜項準備金

PROVISÕES DIVERSAS 900,724

雜項債權人

CREDORES GERAIS
投保人

     Segurados 25,175,234
中介人

     Mediadores 7,312,547
政府機構

     Organismos oficiais 13,199,039
其他

     Outros 3,691,510,670 3,737,197,490

保單持有人存款基金

FUNDOS DOS SEGURADOS DEPOSITADOS 1,123,311,577

負債總額

Total do Passivo 7,721,029,249

資本及盈餘

SITUAÇÃO LÍQUIDA

總行

SEDE
成立基金

     Fundo de estabelecimento 7,500,000
往來帳目

     Conta-geral 836,519,486 844,019,486
歷年損益滾存

RESULTADOS TRANSITADOS (157,420,740)
本年度損益  (除稅後)
RESULTADOS LÍQUIDOS (depois de impostos) 93,492,566

資本及盈餘總額

Total da Situação Líquida 780,091,312

負債，資本及盈餘總額

Total do Passivo e da Situação Líquida 8,501,120,561

會計 經理

O Contabilista, O Geren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馮綺瑩 符卓玲

Isabella Fong I Ieng Alexandra Foo Cheuk Ling

二零零八年七月九日於澳門

Macau,  9 de Julho d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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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二零零七年度

Conta de exploração (ramo vida) do exercício de 2007
澳門幣 

Patacas

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二零零七年度

Conta de exploração (ramo vida) do exercício de 2007

澳門幣

Patacas
借方

DÉBITO
人壽及定期金 其他 一般帳項 小計 合計

Vida e Rendas Outros Contas Subtotais Totais
seguros gerais

數值準備金

Provisões matemáticas
直接業務

     De seguro directo 300,524,449 57,648,990    358,173,439 358,173,439       
佣金

Comissões
直接業務

     De seguro directo 282,598,738        10,604,260    293,202,998 293,202,998       
分保費用

Encargos de resseguro cedido
直接業務

     De seguro directo
分出保費

          Prémios cedidos 211,048,757        47,760,567    258,809,324 258,809,324       
分保業務

    De Resseguro Aceite 
數值準備金減少(分保業務) -                 -                 -                      

         Redução das provisões matemáticas (r.c.)
賠償

Indemnizações Brutas
直接業務

     De seguro directo 331,364,341        54,755,928    386,120,269 386,120,269       
一般費用

Despesas gerais 91,962,174    91,962,174         
其他費用

Encargos diversos 837,010         837,010              
攤折 / 劃銷

Amortizações e reintegrações do exercício 2,727,102      2,727,102           
本年度營業收益

Lucro de exploração 107,094,059 107,094,059       

總額

Totais 1,125,536,285 170,769,745 202,620,345 1,498,926,375    

貸方

CRÉDITO
保費

Prémios brutos
直接業務

     De seguro directo 665,674,274        123,199,461 788,873,735 788,873,735       
分保收益

Proveitos de resseguro cedido
直接業務

     De seguro directo 212,587,820        38,260,318    250,848,138 250,848,138       
服務收益

Proveitos de serviços prestados
    私人退休基金管理費

    De gestão dos fundos privados de pensões 837,010         837,010              
其他收益

Proveitos inorgânicos 458,367,492 458,367,492       

總額

Totais 878,262,094 161,459,779 459,204,502 1,498,926,375    

會計 經理

O Contabilista, O Gerente,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馮綺瑩 符卓玲

Isabella Fong I Ieng Alexandra Foo Cheuk Ling

二零零八年七月九日於澳門

Macau,  9 de Julho d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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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二零零七年度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07
澳門幣 

Patacas

 會計 經理 

 A Contabilista, A Gerente,

 馮綺瑩 符卓玲
 Isabella Fong I Ieng Alexandra Foo Cheuk Ling

二零零八年七月九日於澳門

Macau, aos 9 de Julho de 2008.

二零零七年業務報告撮要

2007年對友邦來說，確實是豐收的一年。憑著優質的服務及卓越的品牌，我們備受社會各界廣泛的認同，並贏取了多項殊
榮，其中包括《讀者文摘》的「信譽品牌」、「香港超級品牌榮譽獎」、「Yahoo！感情品牌大獎」及「中小企最佳營商夥伴 
2007」等。

去年在產品方面，我們推出了「年金寶」入息計劃及多項投資連繫壽險計劃，包括「財富萬用保」*、「卓達之選」* 及「卓
薈之選」* ，務求滿足不同客戶的不同理財需要。

我們於去年特別為投保達10年或以上的客戶舉辦推廣活動，以答謝這群忠誠客戶一直以來對友邦的支持。我們更舉辦了多項
曼聯推廣活動，反應熱烈。今年，我們會再接再厲，推出有關這享負盛名的足球會的推廣活動。

友邦深明「全保理財」是財務策劃的大趨勢，所以在2008年，我們的重點是透過業務代表為客戶提供專業及全面的財務分
析，藉著全面化的理財方案，為客戶確立財務需要，幫助他們早日達成目標。

現時，為友邦服務滿10年或以上的業務代表已超過2,000位，其中超過150位服務於澳門分行，這點足以證明他們均視服務於
友邦為他們的終身事業，並承諾照顧我們的客戶多方面的財務需要。展望未來，我們會繼續透過這群專業的業務代表，為客戶提

供優質的產品及財富管理方案，竭誠達致公司的企業理想——「友邦全保理財•您的第一選擇」。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de 2007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Bermuda) 

Company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2007 foi um ano muito próspero para a AIA. Os nossos programas de excelência de serviço e estruturação de marca granjearam-nos um 
vasto reconhecimento social e inúmeros galardões, incluindo, entre outros, os «Reader’s Digest Trusted Brand Awards», «Hong Kong Su-
perbrands Awards», «Yahoo! Emotive Brand Awards» e «The Best SME Partners 2007».

Durante o ano introduzimos o «Golden Years Income Plan» e vários planos de seguros ligados a investimentos, incluindo o «Wealth Fle-
xiProtector», «Treasure Master» e «Treasure Accumulator», visando as necessidades diferentes de clientes difere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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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çámos um «programa de clientes de 10 anos» para manifestar o nosso apreço aos clientes fiéis que estão com a AIA há dez anos ou 
mais. Também iniciámos várias promoções Manchester United em 2007, e as respostas que recebemos para estas promoções foram esma-
gadoras. Este ano, faremos todos os possíveis para continuar esta força cinética introduzindo mais promoções associadas com este famoso 
clube de futebol.

Na AIA, compreendemos que a actual tendência no planeamento financeiro é oferecer protecção polivalente e soluções de gestão de 
bens aos clientes. Em 2008, centrar-nos-emos em prestar aos clientes análise financeira profissional e polivalente através dos nossos repre-
sentantes. Este tipo de análise, juntamente com as nossas soluções gerais de gestão de bens, ajudarão os clientes a identificar os seus objecti-
vos financeiros e, esperançosamente, a atingirem os seus alvos.

Actualmente, temos mais de 2 000 representantes que servem a AIA há dez anos ou mais, com mais de 150 ligados à nossa sucursal de 
Macau. Isto demonstra que os nossos representantes encaram o seu serviço com a AIA como a sua carreira permanente e estão empenha-
dos em cuidar das diversas necessidades financeiras dos nossos clientes. Olhando para o futuro, continuaremos a providenciar produtos de 
qualidade e soluções de gestão de bens aos nossos clientes através destes representantes profissionais. Isto aproximar-nos-á ainda mais da 
nossa visão corporativa de «AIA, a Vossa 1.ª Escolha na VIDA».

核數師報告書

致：美國友邦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本核數師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所核准之核數準則及由經濟財政司司長所核准之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美國友邦保

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澳門分行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賬目，並已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九日就該份賬目發表了

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書。

本核數師已將隨附的賬目摘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賬目作一比較。編製賬目摘要為 貴保險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的責任。

本核數師認為，隨附的賬目摘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賬目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 貴保險公司——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隨附的賬目摘要應與經審核的賬目一併參閱。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註冊核數師行

二零零八年七月九日於澳門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para a gerência do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0 de Novembro de 2007,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aprovadas pelo Chefe do Executiv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aprovadas pel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e ex-
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no relatório de 9 de Julho de 2008. 

Efectuámos uma comparação ent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qui evidenciadas 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por nós 
auditadas. A preparação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é da responsabilidade da Gerência da Sucursal de Macau.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stão consistente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Sucursal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
midas devem ser analisa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Lowe Bingham & Matthews — PricewaterhouseCoopers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aos 9 de Julho de 2008.

（是項刊登費用為 $9,55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 5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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